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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人民政府

关于给予杨天军、马志武三等功的决定

新政发〔2026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杨天军、马志武为救他人生命和财产，不顾

个人安危，不怕牺牲的英勇事迹，彰显了优秀公

民的崇高美德，弘扬了社会正气，传播了社会正

能量，产生了极好的社会影响。为表彰先进，弘

扬正气，根据《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

条例》《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

干规定》等文件相关规定，决定给予杨天军、马

志武分别记三等功一次。

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，大力

弘扬见义勇为精神，为建设“平安新昌”作出更

大贡献。

新昌县人民政府

2026年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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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《2026年

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《县政府重大

行政决策事项调出目录》的通知

新政办发〔2026〕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《2026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《

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出目录》已经县政府

同意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《重大行政决策

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3号）和《浙江

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337号

）要求，认真落实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

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，确保程

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。

二、各承办单位要严格落实《浙江省重大行

政决策档案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决

策档案管理制度，归档工作应当与决策事项同步

部署、同步实施，确保归档工作及时、完整、高

效，实现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。

三、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因工

作需要新增或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承办单位

应按照相关规定程序提请调整。

附件：1．2026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目录

2．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出

目录
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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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承办单位 实施计划

1

编制《新昌县矿

产资源规划（202

6年-2030年）》

根据《矿产资源法》《

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

办法》《浙江省矿产资

源 总 体 规 划 （ 2026-

2030年）》《浙江省绍

兴市矿产资源规划（20

26-2030年）》，结合

新昌实际，合理编制《

新昌县矿产资源规划（

2026年-2030年）》，

为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

矿产资源勘察、开发利

用和保护活动提供重要

依据与行动方案。

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

2026年6月前，完成调研报告、

规划草案编制、公众意见征求

、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、集

体讨论和规划审批。

2
出台《新昌县水

经济发展规划》

根据《浙江省水资源条

例》，调查评估重要涉

水资源、涉水产业现状

，分析研判存在问题，

确定总体目标定位，提

出规划思路与任务，明

确典型水经济产业开发

导向及典型项目策划，

设计实现路径保障措施

，提出典型项目清单，

建立保障体系。

县水利水电局

2026年6月底前，完成意见征求

、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等，

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并

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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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出目录

序号 列入年度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承办单位 调出说明

1 2025年度

出台新昌县

实施就业优

先战略促进

高质量充分

就业的实施

意见

落实《中共中央国

务院关于实施就业

优先战略促进高质

量充分就业的意见

》和市局相关文件

要求，持续促进就

业质的有效提升和

量的合理增长，出

台相应保障政策。

县人力社保局

为保持与上级部门政策的

一致性和连贯性，该决策

事项终止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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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5年度

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清理结果的通知

新政办发〔2026〕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

省政府令第372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浙政办发〔2024〕37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我县对

截止2025年12月31日现行有效的县政府及县政府

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。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．宣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2．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3．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和修改内容
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3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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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宣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 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国有（集体）产权交易工作的意见 新政发〔2006〕12号

2
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昌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督管理办法

的通知
新政发〔2018〕13号

3 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昌县政府采购实施办法的通知 新政发〔2018〕15号

4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昌县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

案的通知
新政办发〔2023〕51号

5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加快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

干政策》等四个政策的通知
新政办发〔2025〕4号



-7-

附件 2

宣布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
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昌县新一轮制造业“腾笼换鸟、凤凰

涅槃”攻坚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3年）的通知
新政发〔2022〕34号

2
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与

奖励实施规定的通知
新政发〔2023〕15号

3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主城区总部楼宇建

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新政办发〔2022〕3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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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和修改内容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修改内容

1

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新昌县县长质量奖评

审管理办法（2024年修

订）的通知

新政发〔2024〕15号

1.奖项名称“县长质量奖”修改为“县政

府质量奖”。

2.原文件中“六、监督管理”中“（二）

信用监管。对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奖项的

，由评审办报请县政府批准，取消其奖项

资格，收回奖牌、证书和奖金，并通报批

评。”修改为“（二）信用监管。对采取

不正当手段获取奖项的，由评审办报请县

政府批准，取消其奖项资格，收回奖牌、

证书和奖金，并予以披露。”

2
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物

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

新政办发〔2020〕50号

删除第四大点（一）2.严格物业服务企业

选聘中的“规范物业管理招投标市场秩序

，前期物业项目招标入围企业应当在省物

业信用平台注册企业内公开选聘”。

3
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新昌县水价综

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

新政办发〔2020〕50号

1.主要措施第（二）条“价格及费用确定

。”中的“污水处理费。”增加“后续调

整污水处理费标准由县发展和改革局发文

明确。”

2.主要措施第（三）条“实行多元化用水

户管理制度。”中的“实行工业污水按污

染物浓度多因子复合计收污水处理费制度

。”增加“后续调整工业污水按污染物浓

度多因子复合计收污水处理费制度由县发

展和改革局发文明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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